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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菏应急发〔2025〕25 号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 2026 年菏泽市煤矿安全监管执法

工作计划的通知

单县、巨野县、郓城县应急管理局，鲁西矿业公司，辖区各

煤矿：

现将《2026 年菏泽市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

202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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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菏泽市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山

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结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管

监察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编制指南＞的通知》（矿安

〔2025〕106 号）（以下简称《编制指南》）、《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关于严格规范矿山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的通知》

（矿安〔2025〕14 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 山东

省能源局关于公布 2026 年煤矿分类结果的通知》（矿安鲁

〔2025〕37 号）（以下简称《分类结果》）、《菏泽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菏泽市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菏政办字〔2024〕42 号）及其他有关规定和辖区

煤矿实际，编制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

指引，落实煤矿安全行政检查执法责任，规范煤矿安全行政

检查执法活动，推动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坚持依法行政，确保执法主体、程序与内容合法合规；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风险研判以提升严谨性；坚持分类分级，

实施差异化监管；坚持公开透明，主动公开计划与结果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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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督；坚持注重实效，增强计划的系统性、针对性与可操

作性，做到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科学设置行政检查执法频

次，合理安排年度计划，确保有序实施。

二、煤矿企业基本情况

1.煤矿基本情况。菏泽辖区共有 8 处煤矿，分布在单县、

巨野、郓城等 3 个县，设计（核定）生产能力共计为 1810

万吨/年，均为国有正常生产煤矿，采用井工开采、立井开

拓方式。辖区煤矿灾害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冲击

地压方面：8 处煤矿全部为冲击地压矿井，主采煤层均为冲

击地压煤层，存在冲击地压事故风险。②自然发火方面：8

处煤矿现开采煤层均为Ⅱ类自燃煤层，自然发火风险严重。

③瓦斯方面：万福煤矿为高瓦斯矿井，其余煤矿为低瓦斯矿

井，存在瓦斯爆炸风险。④水害方面：辖区煤矿水文地质条

件较为复杂，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李楼煤业

有限公司、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煤矿水文地质类型为

复杂型，其他 5 处煤矿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型。⑤煤尘爆炸

方面：8 处煤矿煤尘均具有爆炸性，存在煤尘爆炸风险。⑥

高温热害方面：8 处煤矿开采煤系地层原岩温度均在 37℃以

上，处于一级或二级高温热害区，生产作业受高温热害威胁

严重。

2.监管主体。菏泽市应急管理局直接安全监管煤矿7处，

均为正常生产煤矿，分别为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煤矿、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

限公司郭屯煤矿、山东李楼煤业有限公司、兖煤万福能源有



- 4 -

限公司万福煤矿、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彭庄煤

矿、肥城矿业集团单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单县应急管理局

直接安全监管煤矿 1 处为单县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3.煤矿上级公司。菏泽辖区现有煤矿上级公司 1 家，即

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为省管国有企业二级单

位。该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在菏泽市郓城县挂牌运营，所属

单位 22 家，其中正常生产煤矿 14 处（菏泽辖区 5 处），生

产能力 2602 万吨/年（菏泽辖区煤矿生产能力 1180 万吨/

年），正常生产铁矿 1 处、在建铁矿 1 处，其他生产技术服

务类、制造类等所属单位 6 家。

4.重点县和重点企业。菏泽辖区无 2025 年度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和省级层面确定的煤矿安全生产重点县和重点

企业，无拟列入 2026 年度计划的煤矿安全生产重点县和重

点企业。

三、煤矿安全及执法形势分析

1.事故趋势分析。至 2025 年 12 月，2025 年菏泽辖区煤

矿未发生亡人事故，近三年未发生亡人事故。

2.隐患类型分析。2025 年，市、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检查

执法发现各类事故隐患 970 条；监察部门检查发现超员、气

体超限、使用淘汰工艺等重大事故隐患 3 条。辖区煤矿安全

生产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采掘工作面未按规定

管理顶帮，安全设备安装使用不符合标准、维护不到位，应

急物资配备不足，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内平行作业，冲击危险

区域防冲固定不合格以及图纸资料错误、作业规程编制不完



- 5 -

善等。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强化问题复查，做到问题整

改到位；二是严格问题问责，对反复出现问题，除采取行政

处罚外，建议煤矿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处理；三是根据矿井

开采情况，对煤矿下达风险警示提醒单；四是对重点不放心

矿井，下达安全生产工作警示函。

3.执法形势分析。2025 年度行政处罚 242.3 万元，其中

安全设施设备及机电设备类行政处罚 109 万元，支护类行政

处罚 47.4 万元，应急器材设备配备及管理类行政处罚 28.2

万元，其他类行政处罚 57.7 万元。煤矿行政执法工作主要

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弱项有：一是在安全执法检查时，对煤矿

全专业、系统性知识掌握还不够全面，特别是对煤矿安全生

产新规定、新要求理解不够透彻，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是在煤矿安全隐患排查上，对影响煤矿安全的深层次问题

挖掘不够，在督促煤矿强化干部职工安全意识、开展安全隐

患自查自纠、落实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上还存在薄弱环

节。提高执法质效的针对性工作措施主要有：一是加强对煤

矿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通过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

的方式，进一步增强自身素质。二是切实加强对新版《煤矿

安全规程》的学习，对照新旧规程的变化，吃透、弄懂新要

求，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

四、煤矿安全程度分类

1.明确产煤省区等级。根据《编制指南》规定，山东省

属于三级省区。

2.科学确定煤矿分类。根据《分类结果》规定，辖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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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均为 C 类煤矿，设计（核定）生产能力 1810 万吨/年，均

属于国有企业，正常生产煤矿，灾害情况相对严重。

五、检查执法力量配备

1.明确执法力量。菏泽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煤矿行政检查

执法的内设部门为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下属单位为菏

泽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6年持有执法证件7人，

纳入煤矿行政检查执法的人数为 7 人；2025 年度持有执法证

件 2 人，纳入煤矿行政检查执法的人数为 2 人。负责煤矿执

法监督工作的内设部门为政策法规科，负责煤矿执法案件的

法制审核，牵头组织对煤矿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召开集体讨

论，负责执法监督工作的人数为 3 人，与 2025 年一致。

2.确定工作日数。依据国家有关规定，2026 年工作日为

365 日扣除 104 日休息日和 13 日法定节假日，即 248 日，纳

入煤矿行政检查执法人员为 7 人，总法定工作日为：248×

7=1736 日。遵循科学、均衡、合理、高效原则分配行政检查

执法力量，按照分级分类、适度饱满的要求合理确定年度计

划用于对煤矿及煤矿企业的行政检查执法的工作日数为 465

日（开展 29 矿次，每次按照 15 日计算，对单县直接安全监

管的煤矿开展 2 矿次，每次按照 15 日计算）；对单县的行政

检查督导的工作日为 8 日（督导 1 次，参加人员 4 人，每次

2 个工作日）；执法预审和案卷评查的工作日为 136 日（执法

预审案件预计 29 起，每起需执法人员 4 人，每次 1 个工作

日；配合省能源局组织开展的案件评查工作 2 次，每次派出

执法人员 2 人，每次 5 个工作日）；针对非计划性的行政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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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执法，投诉举报行政检查执法工作日数为150日（参照2025

年举报核查情况，2026 年预计接办 6 起举报，每次派出执法

人员 5 人，每次 5 个工作日）；转办交办行政检查执法工作

日数为 64 日（2026 年转办交办行政执法检查事项 4 起，每

次派出执法人员 4 人，每次 4 个工作日）；其他行政检查执

法工作日数为 385 日（预计整理执法文书和案件 29 份，每

个需要 2 人，需要 5 个工作日；预计整理举报核查执法文书

和案件 6 份，每个需要 2 人，需要 5 个工作日；配合上级单

位检查、督导行政执法检查 1 次，每次派出执法人员 7 人，

每次 5 个工作日）；不受年度计划频次限制政执法检查工作

日数为 48 日（预计 4 矿次，每次派出执法人员 4 人，每次 3

个工作日），行政检查执法工作日总数为 1252 日；行政检查

执 法 工 作 日 数 占 总 法 定 工 作 日 数 的 比 例 为

1256/1736=72.4%，2025 年实际执行情况为：2025 年实际监

管工作日数为 456 日，实际监管工作日占总法定工作日数的

比例为:456/498=91.5%。

六、细化检查执法计划

1.明确年度计划总矿次。2025 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

38 矿次，实际完成 38 矿次（含对单县丰源实业有限公司的

2 矿次，与单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执法检查），2025 年度行政

检查执法计划完成率为 100%。2026 年度行政检查执法总矿

次为 29 矿次（不包含对单县直接安全监管煤矿的检查）。

2.明确“查企”计划。对煤矿及煤矿企业的总计划为 29

矿次（不包含对单县直接安全监管煤矿的检查），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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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数为 465 日，辖区煤矿均为 C 类煤矿，单矿次执法工作日

数按 15 日。其中，市应急管理局对直接监管的 7 处煤矿按

照每季度一次的频次开展检查；对菏泽辖区内的煤矿上级公

司按照每年一次的频次开展检查；对单县应急管理局直接安

全监管的煤矿，与单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将检

查发现的问题交由单县应急管理局处置，按照每半年一次的

频次开展检查。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严格规范矿

山领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的通知》（矿安〔2025〕14 号），

对一般事故隐患的整改，在依法采取现场处置措施的前提

下，实行企业承诺制，在下次执法检查时一并开展复查，不

单独开展现场复查。

3.明确“督政”计划。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提升煤矿安全监管和治理

能力的通知》（鲁政办字〔2024〕49 号）要求，单县煤矿安

全监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县属国有煤矿企业 (单县丰源实业

有限公司)的日常监管工作，市应急管理局对单县开展 1 次

督导检查，需要 8 个工作日。

4.明确“督己”计划。总计划 31 次（起），需要 136 个

工作日，其中预计执法预审案件 29 起，配合省能源局开展

案卷评查 2 次。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应急管理局成立煤矿安全监管

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强化煤矿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全面

加强对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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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执法计划。相关产煤县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

合理编制 2026 年度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严格落实分级

属地监管责任，严格按照计划开展安全监管执法工作。市应

急管理局相关科室部门要结合职责分工抓好执法计划的分

解落实，执法过程中不得擅自变更和调整安全监管执法计

划。因特殊情况，确需对安全监管执法计划进行调整，应及

时进行调整并存档。

（三）明确检查责任。实行“谁检查、谁负责”，检查

人员对煤矿安全监管执法检查情况负责，进入煤矿企业的检

查人员必须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及时将检查内容告知被检查

单位，检查结束后，将检查结果告知被检查单位，由被检查

单位现场负责人签字确认。

（四）规范执法程序。对安全监管执法过程中发现的煤

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隐患，依法采取现场处理措

施，并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立案调查处理。落实行

政执法公示制度和法制审核制度，重大违法违规生产行为通

过集体讨论研究决定。

（五）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力度，进

一步完善执法检查、整改复查、举报核查工作机制，对监管

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督促煤矿企业落实整改责

任，确保闭环管理。

（六）严格工作纪律。在监管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各

项工作纪律，做到廉洁执法、文明执法。对不依法履行职责

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的，严肃追究责任；对监管执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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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行政处罚案件经行政复议被撤销或行政诉讼败诉的，对

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附件：2026 年全市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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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 年全市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表
序号 月份 检查企业 是否联合 备注

1
1

兖煤万福能源有限公司万福煤矿

每季度联合山

东局执法一处

开展一次检查

2 肥城矿业集团单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 2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彭庄煤矿

4

3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煤矿

5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煤矿

7 山东李楼煤业有限公司

8

4

肥城矿业集团单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9 单县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10 兖煤万福能源有限公司万福煤矿

11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彭庄煤矿

12
5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煤矿

13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4
6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煤矿

15 山东李楼煤业有限公司

16

7

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

17 兖煤万福能源有限公司万福煤矿

18 肥城矿业集团单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9
8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彭庄煤矿

20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煤矿

21

9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2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煤矿

23 山东李楼煤业有限公司

24
10

肥城矿业集团单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5 单县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26

11

兖煤万福能源有限公司万福煤矿

27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8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煤矿

29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煤矿

30
12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彭庄煤矿

31 山东李楼煤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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